
采 购 合 同

采购人 (甲方): 霍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供货人 (乙方) : 霍山良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

第 一 条 产 品 明 细 :

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和价格 :

采购单位 霍山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供应商 霍山良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办人 汪 飞 联系电话 0564-5378966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 合计 (元 ) 供货期 (天 )

便携 式计算
机

超锐L60P△ 109E

龙芯

3A6000/16G/25(

G/2G犭虫￡壶

厶
口 1 5686,00 5686 00

运费 (元 ) :0,00 \服务费 (元 ):0.00

合同总价 (元 ):Y5686.00
大写:伍仟陆佰捌拾陆元整。

第 二 条 合 同 总 价 款

2,1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人民币元 Y5686.00(大写:伍仟陆佰捌拾陆元整 );

2,2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前和保修期内备品各件发生的所有含
税费用 ;

2.3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第 三 条 交 货

3.1 交货方法 ,按下列方式执行:乙方送货上门。
3,2  到货地点 :

3,3 产品的交货期限:合同签订后 ,b个⊥作日内。
第 四 条 付 款

41 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4,2 具体付款方式 :采购人收到发票,货物全部验收合格后 ,

第 五 条 验 收



5.1 乙方安装调试后,在 3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重新提供达到本合同约定
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5.2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有关条款,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在没有征得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合
同标的物 ,将拒绝通过验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售后服务

乙方应提供完善周到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服务期限为 1年。

第 七 条 合 同 生 效

本合同自甲

事宜,须经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联系电话 :

开户银行 :

账号 :

2∞ 5年 11月 24日

当事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期内,甲 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商 ,Ⅱ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也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供货人 (乙方):霍 山良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如有未尽
《合同法》的

地址 :霍山县衡山镇淠

法定代表人 :汪飞  
Ⅱ  ∶

委托代理人:     ∵ ∶.

恋小区22栋 12号 一田

gi 曳屁关彡采闫巴话: 18805648384 \p134殳
愆蚤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霍山县支行

贝长4寻 : 934009010032028889

⒛25年 11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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